
社区生活垃圾管理规定
为了保持辖区干净整洁，使居民享有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1、居民要自觉维护环境卫生，不得乱丢生活垃圾。
2、生活垃圾必须用袋子装好后，就近投入垃圾桶（箱）内。

3、生活垃圾要按要求分类投放，集中处理。

4、垃圾桶（箱）内不得乱倒粪便、污水、建筑垃圾等。
5、宠物饲养者应管好宠物的粪便，随时将产生的粪便装入袋内，扔入垃圾箱。
6、居民和楼院保洁人员要自觉打扫楼院卫生，保持楼院整洁。

7、社区不定期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打扫辖区卫生，任何人不得以各种理由请假。

社区建筑垃圾管理规定

1、装修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垃圾袋装化，每天按要求放置，道路以及其他公共地方不得作为加工、堆放材料和垃圾的地方，不得损坏公共设备、设施，保持公共地面、墙面完好整洁；

2、严禁从楼上向地面或者垃圾道、下水道抛弃因装修装饰而产生的废弃物及其他其他物品；

3、装修完毕，应立即清扫，不得将废弃物置于公共地方；

4、不乱堆乱丢垃圾，不在小区内乱扔废物、赃物、破旧杂物及各类生活垃圾、侵占公共场地；

5、不从窗户、阳台想外随意丢弃杂物，切勿随地大小便，随地吐痰。

6、不得在辖区公共场所乱贴广告、标语、乱竖标牌及乱涂乱画


